实验室学生报销注意事项

为规范实验室各组学生报销，即日起，学生如有各类票据需要报销，经导师同意后，请务必按照以下要求操作：

1、 整理票据。所有境内发票除打车票外，抬头均为“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”。超过500元以上的境内发票，需查验真伪，确认为真票以后，本人在票据上签名字。
2、 票据清单。递送票据前，将票据明细邮件发送行政秘书费腾并务必抄送导师。邮件内容按如下格式列表：

	姓名
	日期
	票据类型
	张数
	金额            （外币需标明）
	支付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分别标示清楚）
	报销领款人及其它说明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自付/实验室汇款/支票/实验室代付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3、 境内差旅费报销必须填写《出差审批单》（见附件）。填写注意事项：
①表格右上角填写日期应早于出差日期。
②如无出差地区住宿费票据，需在出差事由中写明。预算写大致总数金额即可。
③《出差审批单》“课题号”一栏及最后一排空着其它都需要填写完整并且导师签字（签“项目负责人”），表格完成后随报销票据一并递交给行政秘书。
④参加会议，必须有会议通知/邀请函。
4、 招待餐费的报销，需填写《公务接待报销审批单》（见附件）。此类需电话询问行政秘书。

5、 出国出境差旅，除当地打车票（机场到酒店）外，所有票据需跟导师分开开具。如申请了各类支助，需要将支助审批单附上，比如研究生处支助。境外支出除现金支出外均需提供支出信用卡银行支出明细。
请严格按照以上流程办理报销，如有不清楚的，电话62661616询问，无邮件明细或材料不全不予报销。
注：《报销注意事项》随财务政策变化在网页上实时更新，请留意文件日期。
